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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函
機關地址 : 臺北市信義路3段140號

傳真: (02)27027723 
承辦人及電話:洪小姐(02)27026327

電子信箱: AII1133@nhi.gov.tw 

彰化市城中北街11 號

受文者:臺灣中藥工業同業公會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 110年5 月 12 日
發文字號:健保審字第 1100035408B號
迷別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

附件: r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」第四條修正草案公告影本(含附件) 1份

主告:檢送「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」第四條修

正草案公告影本 1份，對於本公告內容如有任何意見或修

正建議者，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隔日起60 日內陳述意見或

洽詢本署，請查照。

正本:台灣醫院協會、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

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園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

、財團法人台灣醫療改革基金會 、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、台灣

製藥工業同業公會、 中華民國 製藥發展協會、中華民國學名藥協會、 中華民 國

開發性製藥研究協會、中華民國西藥代理商業同業公會、台北市西藥代理商業

向業公會、台灣藥品行銷暨管理協會、中華民國西蕪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

、台灣研發型生技新藥發展協會、高雄市醫療器材商業同業公會、台北市醫療

器材商業同業公會 、台北市儀器商業同業公會、台灣醫療暨生技器材工業同業

公會、中華民國醫療器材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、中華民國儀器商業同業公

會全國聯合會、台 北市進出口 商業同業公會 、台 灣先進醫療科技發展協會、台

北市美國商會 、高雄美國商會、台中市美國商會 、 歐洲在 台商務協會、台 北市

日本工商會、法國工商會、社團法人台北市澳洲組西蘭商會、台北市英僑商務

協會、台灣加拿大商會、馬來西亞商業及工業協會、台灣以色列商業文化促進

會、台北市瑞典商會、臺北市香港商業協會、德國工商總會駐台商會、臺灣中

藥工業同業公會、衛生福利部社會保險司、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、本署各分區

業務組

副本: 闖詔"“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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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中央健

發文日期 : 中華民國 110年5月 12 日
發文字號 : 健保審字第 1100035408號
附件: r全民健康保險藤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」

裝

主音:預告修正「全民健康保險蔡物給付項目反支付標準」第四

條。

依據 : 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二項準用第一百五十四條第

一項。

公告事項:

一、修正機關: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。

二、修正依據:全民健康保險法第四十一條第二項。

三、「全民健康保險縈物給付項目及文付標準」第四條修正草

案如附件。本案另載於本署全球資訊網站(網址: http : 

//www.nhi.gov.tw) 之「公告」綱頁。

四、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，請於本公告刊

登公報隔日起60 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:

(一)承辦單位 :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醫容及槃材組

(二)地址: 10634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3段140號

(三)電話: (02)27026327洪小姐

(四)傳真: (02)27027723 
(五)電子郵件: Al11133@nhi.gov.t叫2給鉤絲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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署長李偽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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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第四條修正草案
總說明

全民健康保險槃價基準於八十八年三月三十日訂定發布，並於一百零一年

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名稱為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(以下稱本

標準) ，最近一次修正像於一百零九年六月八日發布。為加速中藥品項之收載，

提升醫師處方選擇性及民眾用雞之可近性，考量本標準第十一條第三款第二目

規定，已修訂無需臨床常用中藥方劑基準方即可建議收載，去擬具本標準第四

條修正草案，中藥藥品項目收載及異動，由符合本標準第十一條第三款之許可

證持有廠商或保險醫事服務機構，向保險人建議收載。



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第四條修正草案
條文對照表 l 

修正條文 | 現行條文 | 說明

第四條 本標準未收載之品|第四條 本標準未收載之品|考量「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

頃，由藥物許可證之持有廠| 頃，由藥物許可證之持有廠|項目及支付標準」第十一條第

商或保險醫事服務機構，槍| 商或保險醫事服務機構，檢|三款第二目規定，已修訂無需

其本保險藥物納入給付建議| 具本保險藥物納入給付建議|臨床常用中藥方劑基準方即可
書 ，向保險人建議收載。新| 書 ，向保險人建議收載。新|建議收載，為加速中藥品項之
槃及新功能類別特殊材料品| 樂及新功能類別特殊材料品|

| |收載，提升醫師處方選擇性及
項者，其建議書應含財務街| 項者，其建議書應含財務街|

| |民眾用藥之可近性，是修正本
擊分析資料，經保險人同意| 擊分析資料，經保險人同意|
後，始得納入支付品頃。前| 後，始得納入支付品頃 。 前|條第四項，中禁藥品項目收載
述未收載品項，保險人應依| 述未收載品頃，保險人應依|及其動，由符合第十一條第三
本標準之收載及支付價格訂| 本標準之收載及支付價格訂|款之許可證持有廠商或保險醫

定原則，並經全民健康保險| 定原則，並經全民健康保險|事服務機構，向保險人建議收

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| 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|載。經藥物擬訂會議擬訂後，

同擬訂會議(以下稱藥物擬| 同擬訂會議(以下稱接物擬|由保險人暫予收載 。
訂會議)擬訂後，暫予收| 訂會議)擬訂後 ， 暫于收

載 。 | 載。
前項屬本標準附件三所| 前項屬本標準附件三所

列不分廠牌別編列代碼之特| 列不分廠牌別編列代碼之特

殊材料者 ， 藥物許可證之持| 殊材料者，藥物許可證之持

有廠商或保險醫事服務機構| 有廠商或保險醫事服務機構

無須向保險人建議收載;保| 無須向保險人建議收載;保

險醫事服務機構按其所提供| 險醫事服務機構按其所提供

之特殊材料類別，不分廠| 之特殊材料類別，不分廠

牌，依本標準所列代碼申報| 牌 ，依本標準所列代碼 申報

費用 。 I 費用。
未符合國際醫藥品稽查| 未符合國際醫藥品稽查

協約組織藥品優良製造規範| 協約組織藥品優良製造規範

(以下稱 PIC/SGMP) 之藥I (以下稱 PIC/SGMP) 之蕪
品，不得建議收載 。 I 品，不得建議收載。

中藥藥品項目收載及其| 中藥藥品項 目收載及其

動，由符合第 十一條第三款| 動 ， 應由中藥相關藥業公會

之許可按持有廠商成保險醫| 於每年四月 十五日及十月十

事服務機構， 向保險人達到 主旦豆豆向保險人提出建議，

盤盤 。經藥物擬訂會議擬訂| 經主主主室主蕪物擬訂會議擬

後，由保險人暫于收載。 I 訂後，由保險人暫予收載。

依第三十三條之二以 同| 依第三十三條之二以同

分組第品之支付價格核價| 分組藥品之支付價格核價

者 ， 得不經藥物擬訂會議， I 者 ， 得不經藥物擬訂會議，

由保險人暫予收載。 I 由保險人暫予收載。
藥品取得主管機關核發| 藥品取得主管機關結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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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3兌明

之查驗登記技術與行政資料 之查驗登記技術與行政資料

審核通過核准函者，可先行 審核通過核准函者，可先行

向保險人建議收載 。 向保險人建議收載 。

未領有藥物許可證且屬 未領有藥物許可誰且屬

特殊藥品、罕見疾病藥物或 特殊藥品、罕見疾病藥物或

屬國內短缺藥物，經主管機 屬國內短缺藥物，經主管機

關核准專案進口或專案製造 關核准專案進口或專業製造

之藥物，可向保險人建議收 之藥物，可向保險人建議收

載 。 載 。
保險人每年將暫予收載 保險人每年將暫予收載

結呆，報請主管機關公告收 結果，報請主管機關公告收

載於本標準中 。 載於本標準中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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